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28 批）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NM2

0250624

0039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如意开发区科尔沁

快速路与秀水街交汇

处创维如意世家小区

南侧的秀水街、东面的

哈拉更西路、西面东二

环快速路高架下方路

段，每天都有重装大卡

车通行。按照《内蒙古

自治区噪声污染防治

条例》相关规定，大型

车辆应避开居民居住

集中区域，同时应在合

理的地方安装限高架。

呼和

浩特

市赛

罕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区科尔沁快速路与秀水街交汇处创维如意世家

小区南侧的秀水街、东面的哈拉更西路、西面东二环快速路高架下方路段，每天都有

重装大卡车通行。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大型车辆应避

开居民居住集中区域同时应在合理的地方安装限高架”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路段交通管理布局均满足《内蒙古自治区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

第三十一条规定；大型车辆已最大程度避开居民居住集中区域，但该路段目前无法安

装限高架。

1.根据《关于城区部分路段货运车辆通行管理通告》和《关于货运车辆实行交通

管理的通告》中的明确规定，部分大型车辆禁止在市区通行，部分车辆错峰出行。东

二环辅路、秀水街承担着城市物资运输、应急保障等关键功能，在保障每日货车通行

时间不少于 6小时的基础上，00：00 至 6：00 的通行时段已充分考虑错峰运输需求。

2.《内蒙古自治区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未明确规定在居民区周边道路必须安装

限高设施，且东二环辅路、秀水街、哈拉更西路均为建成区重要道路，安装限高设施，

在遇到紧急救援、重大活动保障等情况时，无法保障大客车、消防车及其他特种车辆

的顺利通行，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

3.交管部门已在该路段常态化开展货运车辆闯禁行路段、违反禁行时间规定等交

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活动，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部分

属实

打击违

法交通

行为，减

少交通

噪声对

居民影

响，做好

周边群

众沟通

解释工

作。

持续开展打击违法交通行为治

理行动，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影响，

做好周边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经走访部分群众，表示对整改

结果满意。

已办

结
无

2

D3NM2

0250624

0027

2018 年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

十家村村委会按照市

林业部门要求组织开

展了清理枯死树有关

工作。砍伐的 1700 棵

树木全部为成活树并

非枯死树，砍伐后将树

根掩埋，树木售卖，当

年地方电视台针对此

事还进行了报道。现在

被砍伐的枯树桩和用

火焚烧的痕迹还在。

呼和

浩特

市赛

罕区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18 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村村委会按照市林业部门要求

组织开展了清理枯死树有关工作。砍伐的 1700 棵树木全部为成活树并非枯死树，砍

伐后将树根掩埋，树木售卖，当年地方电视台针对此事还进行了报道”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18 年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村村委会按照市林业部门要求，组织开展了

清理枯死树有关工作，主要对上梢死亡、根部有火烧、扒皮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枯死树

进行集中清理。随后，召开两委会成员、村民代表、监委会成员会议，决定由个体施

工方甲某某砍伐本村枯死树，每棵补偿 40 元归枯死树所有人，砍伐的树木归施工方

甲某某所有，并非售卖，现场核查不存在砍伐后将树根掩埋情况。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共计清理枯死树 1547 棵，超范围砍伐 115 棵树木（不

属于枯死树）。2019 年 1 月 9 日，呼和浩特晚报对超范围砍伐树木进行了报道。2019

年 8 月法院以滥伐林木罪追究甲某某刑事责任。

2.关于“现在被砍伐的枯树桩和用火焚烧的痕迹还在”问题部分属实。

经实地调查核实，未发现违法采伐、毁坏林木现象。

经与赛罕区黄合少镇人民政府和二十家村村委会核实了解，2018 年清理的枯死树

木中部分是由于火烧所致成为的枯死树，且当年枯死树采伐后未对树木伐根进行清

理，故现在仍可见当年枯死树清理伐根痕迹。

部分

属实

严格落

实“林长

制”责

任，加强

日常监

督巡查，

积极与

群众沟

通，取得

群众的

理解。

加大林木采伐监督管理力度，

严格落实“林长制”责任，加强日

常巡护巡查，杜绝违法采伐林木行

为发生。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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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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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3NM2

0250624

0032

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有甲、乙 2座养

殖场，粪水过分还田，

无相关单位指导还田

标准，导致粪水在附近

村庄部分农田里存积

过多，尤其是甲养殖场

东南 60米处的低洼处。

呼和

浩特

市土

默特

左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有甲、乙 2座养殖场”问题属实。

经查，甲养殖场占地 889.84 亩，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取得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批复，

手续齐全，设计存栏 6000 头，目前存栏 4887 头。乙养殖场占地 1363 亩，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取得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批复，手续齐全，设计存栏 10000 头，目前存栏 9828

头。2 座养殖场场区均配套建设有固液分离车间、堆粪场、雨水收集渠、氧化塘等。

牛舍及奶厅粪污水经固液分离机分离后，液体进入固液分离单元的液体收集池，沉淀

降解后通过输送泵进入氧化塘无害化处理后还田施肥。

2.关于“粪水过分还田，导致粪水在附近村庄部分农田里存积过多”问题不属实。

经查，按照粪污消纳配套土地要求，甲养殖场需配套土地为 6108.75 亩，实际配

套土地为 9727.32 亩；乙养殖场需配套土地为 12285 亩，实际配套土地为 17532.02 亩。

依据《规模奶牛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规范（试行）》，单位面积土地液体粪肥

施用量推荐值（种植玉米）不高于 24.2 吨/亩。调取 2025 年液肥还田记录，甲养殖场

液肥还田合计 30093.3 吨，液肥还田量符合标准要求。乙养殖场液肥还田合计 38412

吨，液肥还田量符合标准要求。所有的液肥还田土地，现已全部耕种。

3.关于“无相关单位指导还田标准”问题不属实。

经查，2025 年 3 月 13 日，农牧部门印发《2025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并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实地对甲、乙 2座养殖场进行了指导和检

查，同时下达了《畜禽养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告知书》和《土默特左旗 2025 年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专项整治工作督察表》。2025 年 5 月 19 日，农牧部门下达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工作的通知》，针对粪肥科学还田利用进行了指导。

4.“粪水存积过多，尤其是甲养殖场东南 60 米处的低洼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甲养殖场东南约 60 米处，确有 2处低洼处，面积 26.92 亩，有部分积水，

现场无异味，未发现有粪水排放痕迹。比对牧场粪污消纳配套土地，该处不在牧场粪

污（液肥）还田地块范围内。经走访了解，2处低洼处积水为近期降雨雨水积存形成。

周边村民利用该处积水浇地，根据 2025 年 5 月 28 日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满足《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表 1旱地作物限值标准要求。

部分

属实

进一步

加强监

督指导，

严格要

求养殖

场规范

化运行。

全面加强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

用和污染防治的指导服务和监督管

理工作，督促养殖场科学规范还田。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4

X3NM2

0250624

0010

2005年至2011年，

甲某某利用职权勾结

村霸非法出售某公司

1000 余亩生态土地，破

坏林木。

呼和

浩特

市回

民区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2005 年至 2011 年，甲某某利用职权勾结村霸非法出售呼和浩特市某公司

1000 余亩生态土地，破坏林木”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地块位于 G6 京藏高速沿线，面积为 1431.78 亩，根据相关文件，土地

性质为国有土地，地类性质为特殊用地。2001 年 5 月 8 日，某公司与原回民区土地管

理局签订《土地承包使用合同》，由该公司进行生态治理，合同期限 50 年。同时规

定“乙方必须按区政府规划和治理要求使用土地，如果乙方在该重要土地上一年内不

投资治理或违反约定两年内达不到规定要求，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和地上附着物”。

该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种树与周边村民发生纠纷，最终树木未能存活，导致未

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土地使用权现归属回民区人民政府。

通过调取 2010 年林保图，G6 高速路沿线区域不存在违法破坏林地现象，目前该

区域现存林木面积 115.64 亩，主要为林草部门实施“京藏高速路两侧绿化工程”时种

植的景观林地，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较好，不存在破坏林木的行为。其余土地用于建

设物流园区。

经调阅相关资料，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未发现甲某某利用职权勾结村霸非法

出售土地的相关线索。

部分

属实

加大生

态保护

宣传力

度，提升

群众护

林意识。

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提升

群众护林意识，形成全民参与、共

同监督的良好氛围，确保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

已办

结
无

5

D3NM2

0250624

0011

呼和浩特市武川

县二份子乡奶母沟村

18000 亩的退耕还林

地，以草种繁育基地建

设项目为由被进行复

耕。

呼和

浩特

市武

川县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二份子乡奶母沟村 18000 亩的退耕还林地，以草种繁育

基地建设项目为由被进行复耕”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地块为 2016 年“武川县 2016 年退耕还草工程”项目实施区域，全部为

退耕还草地，非退耕还林地。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林草部门有关要求，武川县林草部门

组织申报了 2025 年度“草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经呼和浩特市林草部门批复获得

专项资金后组织实施。实施内容为新建草种繁育基地 15000 亩，种植草种为“中草 6

号紫花苜蓿”，其中武川县二份子乡奶母沟村实施 10000 亩、黑浪壕村实施 5000 亩。

目前正在实施中，预计 2025 年底完工。

部分

属实

落实整

改措施，

推进项

目实施。

1.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推进项

目实施，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2.及时将草种繁育基地项目情

况向农户说明，争取群众认可。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6

X3NM2

0250624

0005

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甲某某在董家

营乡西沟村折场放牧

600 多只山羊，在托克

托县新营子镇倒拉忽

洞村和五犋牛沟村山

林中进行放牧毁林。

呼和

浩特

市和

林格

尔县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甲某某在董家营乡西沟村放牧 600 多只山羊”问

题部分属实。

经查，甲某某于 2010 年至 2012 年在西沟村借用村民乙某某大院养殖山羊 200 只

左右。2012 年 10 月，甲某某将山羊变卖处理后再未养殖。2025 年 6 月 25 日，经调

查，因年代久远，无法取得相关有效证据，目前已结案。

2.“在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倒拉忽洞村和五犋牛沟村山林中进行放牧毁林。”问题

不属实。

托克托县相关部门在倒拉忽洞村和五犋牛沟村山林中开展全面深入的现场核查，

并走访周边群众，在禁牧区及林地内未发现甲某某放牧造成植被损毁问题。

部分

属实

加大监

管力度，

依法查

处放牧

毁林行

为。

依据划定的禁牧区域，进一步

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度。对在禁牧

区违法放牧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

罚。

已办

结
无

7

D3NM2

0250624

0021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人民路计量局小区

西门紧挨临街商铺的

供电变压器和电线杆，

有辐射影响，与商铺距

离不符合安全要求。

呼和

浩特

市赛

罕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路计量局小区西门紧挨临街商铺的供电变压器和电

线杆，有辐射影响，与商铺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变压器为计量局小区供电配套设施，电压为 10 千伏，依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该变压器为环评豁免设施。该变压器产

品合格，符合《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投运时各项试验正常，目

前运行稳定。该变压器外壳距离临街最近商铺 2.1 米，符合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配网运行管理标准》架空线路与建筑物最小水平距离 1.5 米的要求。

部分

属实

积极与

群众沟

通，取得

群众的

理解。

1.2025 年 6 月 25 日，内蒙古电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

供电分公司对该变压器全面检查维

护，确保该变压器运行正常。

2.加强变压器运行维护，避免

对周边商铺和行人造成潜在危害，

并于2025年 7月 2日进行了辐射检

测，待检测结果出具后制定下一步

整改措施。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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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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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8

X3NM2

0250624

0004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黄合少镇黄合少村

有一家封闭式现代流

水线养鸡场，长期排放

刺鼻臭味，养殖废水未

经处理直排入农田、地

下水，污染周边土壤，

粪便到处堆放，无防渗

漏措施。申请关停养鸡

场。

呼和

浩特

市赛

罕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黄合少村有一家封闭式现代流水线养鸡场”

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养鸡场 2017 年建成投用，存栏约 8000 羽蛋鸡，不属于规模化养殖；已

取得设施农用地手续并在相关部门备案，非封闭式现代流水线生产。

2.关于“该养鸡场长期排放刺鼻臭味”问题部分属实。

2025 年 4 月 27 日，第三方公司对该养鸡场厂界上风向、下风向共 4个点位开展

3次无组织废气检测，检测结果低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现场检查时，该

养鸡场存在少许异味。

3.关于“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入农田、地下水，污染周边土壤”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养鸡场采用干清粪工艺，日常养殖过程中无废水产生，周边未发现养殖

废水直排现象。距离该养鸡场约 1公里处，有饮用水水源井，经查阅近三年检测报告，

水源井各项数值均符合标准。

4.关于“粪便到处堆放，无防渗漏措施”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养鸡场日产粪便约 0.8 吨。2025 年 6 月 13 日，建设约 25 平方米粪便储

存间，执行粪便“日产日清”管理。南侧出粪口处配备专用运输车辆，粪便经自动化

收集设备直接排入车内，实现粪便“零落地”管理，产生的粪便用于自有农田施肥（约

40 亩左右）。同时，该养鸡场与本村农户达成协议，粪便经发酵后无偿供给农户，用

于农作物施肥。经回访 6户农户，均确认使用该养鸡场的粪肥作为肥料，主要用于玉

米、蔬菜、葱等不同农作物施肥，涉及 136.7 亩农田。

5.“申请关停养鸡场。”的诉求。

该养鸡场已取得设施农用地手续，属合法合规经营，对照现行政策法规，未发现

存在需强制取缔的情形，不具备关停条件。

部分

属实

落实整

改措施，

解决异

味扰民

问题。

1.该养鸡场已建设粪便储存

池，定期喷洒除臭剂、益生菌，最

大程度减少异味扰民情况。

2.2025 年 6 月 26 日，经走访周

边村民，均反映没有明显的刺鼻气

味、污水排放和粪污乱堆的现象。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9

D3NM2

0250624

0014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呼伦贝尔南路金地

江山风华一期小区西

侧的施工场地，夜间施

工，扬尘扰民。

呼和

浩特

市赛

罕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呼伦贝尔南路金地江山风华一期小区西侧的施工场地，

夜间施工”问题属实。

经查，金地江山风华一期小区西侧确有施工场地，距最近居民区 200 米。2025

年 6 月 20 日凌晨 0：00 至 4：00，该场地实施地库筏板混凝土浇筑作业。2025 年 6

月 21 日，相关部门对该场地夜间施工扰民的违法行为，下达《立案通知书》，2025

年 6 月 23 日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关于“扬尘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场地出入口已硬化，基坑用土采取湿法作业，未开工裸土用绿网苫盖，

设置出入口冲洗装置，并安装扬尘监测设备。场地四周设置围挡，围挡顶部安装的雾

化喷淋设备及洒水车、雾化水炮车均正常作业。场地还配备了两台颗粒物（扬尘）在

线监测仪，数据显示未超标。现场发现场地出入口清扫不及时，存在扬尘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落实整

改措施，

加大巡

查管控

力度，压

实企业

主体责

任。

1.该场地施工方承诺，未取得

许可证前不再进行夜间施工。相关

部门加大巡查力度，防止违规问题

再次出现。

2.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六

个百分百”标准。出入场地车辆做

到出场必清洗，门前道路每日清扫

保洁，确保道路无积尘。

3.经走访周边群众，对该问题

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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